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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 本项目组织实施建设机构

经本所核查，肇庆高新区生物医药物流智慧港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项目单

位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

产管理中心的主体资格情况如下：

根据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1 年 03 月 02 日出具的《关

于肇庆高新区生物医药物流智慧港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肇高发改〔2021〕3 号），表明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为肇庆

高新区生物医药物流智慧港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项目单位。

根据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显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120033476676XF

宗旨和范围 负责统一运营、管理、配置和处置区属行政事业单位土地资产、实

物资产、垄断或特许经营类资产（资源）；根据区管委会授权，履

行区属经营实体的出资人职责；承担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住所 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政德大街区府大院财政局办公大楼 1 楼

法定代表人 宋文成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一类

开办资金 30 万元

举办单位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有效期 2021-08-24 至 2026-08-23

登记管理机关 肇庆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综上，本所认为，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共资产管理中心是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有权作为本项目的组织实施建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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